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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2014-033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项目营运资金的需求，公司与东莞信托有

限公司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通过东莞信托设立“东莞信托〃宏

信-宏远股份 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以不少于 1000

万元且不多于 1 亿元人民币信托资金受让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远集团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地产”）51%股权收益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收益权”），公司承诺在信托计划成立日起约定期限内对标的股权收益权进行

回购。在公司支付完毕回购价款后，即完成对标的股权收益权的回购，该股权

收益权归还公司所有。 

一、交易概述 

1、本公司（以下称“公司”或“乙方”）与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莞信托”或“甲方”）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

购合同》，公司同意将宏远地产的 51%股权所对应的收益权转让给东莞信托，东

莞信托同意通过设立信托计划以信托资金受让标的股权收益权，标的股权收益

权之转让价款为不少于 1 千万元且不多于 1 亿元人民币。同时，公司承诺在信

托计划成立日起约定期限内对标的股权收益权进行回购。在公司支付完毕回购

价款后，即完成对标的股权收益权的回购，该股权收益权归还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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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信托计划暨宏远地产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事项不构成公司的

关联交易。 

3、本次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事项属融资行为，根据公司章程等规

定，此次决策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东莞松山湖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创新科技园 2 号楼，法定代表人何锦成，注册资本 12 亿元人民币。

主营从事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及其他财产或财产

权信托等业务。 

三、标的股权基本情况 

宏远地产，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800 万元，本

公司出资人民币 68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宏远地产经营范围为城市

综合开发、房地产策划及销售代理；批发、零售建筑材料等。该公司最近一年

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 12月 31日 2014年 3月 31日 

资产 2,453,283,636.65 2,457,708,241.12 

负债 2,267,442,574.76 2,256,166,189.16 

净资产 185,841,061.89 201,542,051.96 

 2013年度 2014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690,119,011.52 159,729,302.00 

营业利润 89,937,733.18  20,680,581.33 

净利润 66,767,275.00 15,700,990.07 

其他说明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当事人 

东莞信托（甲方）：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本公司（乙方）：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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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为“东莞信托〃宏信-宏远股份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受托人，甲

方以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购买乙方持有的股权收益权并在约定时间内按照双方

约定价格由乙方对上述股权收益权进行回购。 

（二）合同标的 

1、标的：乙方持有的宏远地产 51%股权的股权收益权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标的股权因公积金转增、拆分股权、配股等而形成的派

生股权归入标的股权。 

2、股权收益权包括以下权利： 

（1）因持有标的股权而取得的分红； 

（2）处臵标的股权所得收入； 

（3）标的股权产生的其他收入。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为不少于 1000 万元且不多于 1 亿元人民币。 

2、转让价款以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支付，转让价款的实际支付金额

以信托计划募集到的信托资金金额为准。乙方在每次收到转让价款时，须向甲

方出具资金确认书。 

3、甲方同意在信托计划成立及担保条款落实之日后一次性或分多次向乙

方支付转让价款。 

（四）股权收益权的回购 

1、股权收益权出让给甲方后，乙方承诺在信托计划成立日起约定期限内

对股权收益权进行回购。 

2、回购价款由基础回购价款和回购溢价款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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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回购价款：等于甲方实际支付给乙方的，在信托计划中募集到的

信托资金。 

乙方须在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满 18 个月时向甲方支付全部基础回购价款。乙

方在支付完毕基础回购价款时，应同时结清应付未付的回购溢价款。乙方在信

托计划成立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可提前支付基础回购价款，乙方如需提前支付基

础回购价款的，须提前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实施。 

（2）回购溢价款：在基础回购价款支付完毕以前，乙方须支付回购溢价款，

回购溢价款按照以下方式计算和支付。。 

①首期溢价款：在每笔转让价款支付后 15 日内按转让价款的 1.5%支付。 

②存续期溢价款：乙方需于 2014 年第四季度起每季度首月的 21 日前（含

21 日）及信托计划终止日按年回购溢价率支付当期溢价款。首年的年回购溢价

率为 12.5%，自首笔转让价款支付满 12 月后年回购溢价率为 14%。计算公式如

下： 

回购溢价款 = 尚未支付的基础回购价款×计算天数×年回购溢价率/365 

计算天数为上一季度首月 21 日（首次支付存续期溢价款的，为转让价款的

支付日）至本季度首月 20 日，最后一期计算天数为上一季度首月 21 日至信托

计划终止日。 

3、乙方在支付回购价款时，根据本合同约定已划转的标的股权孳息或保证

金等款项，可抵付回购价款。 

（五）担保条款 

乙方对回购价款支付义务的担保： 

1、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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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乙方提供宏远地产 51%股权作为质押物，在有关质押合同签订后 5 个

工作日内，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3、经东莞信托、宏远地产、东莞市万科臵地有限公司三方协商一致，宏远

地产同意以其对东莞市万科臵地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为东莞信托对债务人在主

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签订了三方协议。 

五、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并非转让资产，而是通过设定权益的阶段性处臵，得到相应

的信托资金，是一种融资行为。 

2、通过东莞信托设立的信托计划，以信托资金受让标的股权收益权，并

在约定时间内按照约定的价格溢价回购标的股权收益权，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

渠道，确保公司项目的顺利推进。 

六、备查文件与附件 

1、公司董事会决议； 

2、股权收益权转让与回购的相关合同、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